
6 月 25 日 ， 是全国土

地日。 闵行区检察院正是在

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向两家

相关单位制发了检察建议

书， 以保护辖区内的土地资

源。

令检察官深有感触的

是， 公益诉讼办案中， 沟通

的异常重要性。 如只是生搬

硬套法条的话， 往往不利于

问题的解决， 只有向行政机

关、 专业人士充分了解行政

监管中的具体流程和措施，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给出切实

可行的检察建议。

且在本案中， 行政机关

表现出高度的支持和配合。

办案组将问题反馈之后， 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积极提供相

关资料， 协助办案组确定土

地性质； 镇政府也迅速联系

第三方清运公司， 将垃圾及

时清运、 妥善处置， 为恢复

土地耕种奠定了基础。 “虽

然作为公益诉讼检察人， 我

们是在履行监督职责， 但其

实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最

终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

守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正义说法>>>

□法治报记者 徐荔

仓廪实， 天下安。 住在城市里的孩子， 对农田、 耕地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但实际上耕地仍是关系着十几亿人
吃饭的大事。 依法守护耕地， 也是每个法律人的职责。 前不久，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就办理了一起以公

益诉讼严守耕地红线的案件……

确认涉案土地为基本农田后， 办案组认

为保护好这片土地的必要性更为迫切。 就目

前的情况来看， 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在农田，

会改变土壤物质构成， 破坏土壤结构， 降低

土壤生产力。 建筑垃圾中的重金属普遍含量

较高， 重金属通过建筑垃圾及其渗滤水浸入

土壤， 会引起附近农作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含量提高， 通过食物链进一步影响人的身体

健康。 而露天堆放建筑垃圾不可避免地会引

起粉尘、 灰沙飞扬等问题， 严重影响市容环

境和卫生。

同时， 涉案田地附近就是一条河流， 若

放任不管很可能会对河流两岸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 水源涵养、 调控洪水等产生一定负面

影响。

那么谁该来对“垃圾田” 负责？ 根据我

国 《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等

规定，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辖区内违反土

地管理法律法规、 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负有

监管职责。 此外， 根据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

管理规定》 《上海市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等规定， 涉案农田所在

地镇政府对辖区内的环

境综合治理和建筑垃圾

负有管理责任， 对建筑

垃圾违法行为具有行政

处罚权。 同时， 镇政府

也应负责辖区内基本农

田的保护管理工作， 对

土地使用、 管理负有监

管职责， 对负责管理村

集体土地的村委会有指

导、 支持和帮助职责。

由此， 办案组在诉前阶段通过电话联

络、 走访沟通、 诉前磋商等方式及时向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和属地镇政府通报了案情， 就

职责划分、 履职情况、 监管难点等方面充分

听取意见， 后向两家单位分别制发检察建

议， 建议两家单位发挥监管执法合力， 尽快

清除建筑垃圾， 恢复种植条件， 加强对包括

涉案地块在内的辖区内基本农田的日常巡查

监管， 同时加大对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

引导村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以实现区域基

本农田的长效全面保护。

经办案组说明情况后， 区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和属地镇政府快速行动， 目前已将涉案

的建筑垃圾清运， 并在该地块上覆土， 以待

下一步恢复耕种。

但得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 办案组也将

持续关注案件的发展， 用“检察蓝” 守护

“生态绿”、 守住“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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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吃饭大事的农田怎么成了“垃圾田”
闵行区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严守耕地红线

今年 4月， 闵行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组在

梳理案件线索时发现， 有市民举报称闵行区的一

块农田沦为了建筑垃圾场， 尘土飞扬， 环境恶

劣。 这一情况引起了闵行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的

关注， 立即派出公益诉讼办案组到现场查看情

况。

在现场， 办案组果然看到了这片“垃圾田”。

大约二亩有余的土地上， 水泥块、 石头随意丢

弃， 周围没有围墙， 风一吹就满是扬尘。 而这片

“垃圾田” 的旁边却是绿意盎然的田地。 显然，

“垃圾田” 不是一夜形成的， 办案组需要找到田

地“长垃圾” 的根源。

近一年的卫星云图显示， 2019 年 5 月， 涉

案的土地覆盖有绿色植被； 从 2019 年 6 月开始，

涉案土地的植被被破坏， 疑似有人平整土地， 建

设房屋； 直至 2020 年 4 月， 该处植被仍未得到

恢复。 这看似是一起较为简单的建筑垃圾随意堆

放案件， 但是办案组结合涉案地点毗邻河流的地

理位置和本区“城乡结合” 的特点， 确定了进一

步的调查方向： 涉案地块是否属于耕地。

办案组随即带着问题找到了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 经调取土地权籍图、 涉案地点周边基本农田

保护范围示意图等资料， 并协商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执法大队现场确认后， 确定涉案地块不仅是耕

地， 更是区基本农田。

什么是基本农田， 它和普通田地有什么不

同？ 办案组检察官解释： “根据我国 《土地管理

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

后，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

途。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

窑、 建房、 建坟、 挖砂、 采石、 采矿、 取土、 堆

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

动。 也就是说， 这片土地只能用于耕种。”

“垃圾田”竟是基本农田 督促整改共同守护“生态绿”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蒋芸芬

商场内遭偷窃， 小偷竟是一大一小的继

兄弟， 小的不过七八岁。 原来， 两兄弟竟因

不满父母再婚， 便携手离家出走， 为了筹措

路费， 便动起了偷东西的念头。 近日， 上海

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盗窃罪对哥

哥阿源批准逮捕。 对于弟弟小超， 松江区人

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及时介入， 对其开展保护

处分。

继兄弟离家出走

一夜间偷遍超市学校

今年 6 月初， 松江区一商场内多家店铺

遭窃， 警方调取监控发现， 行窃者竟是一大

一小的“小偷组合”。 从监控里看， 帮忙望风

的孩子不过七八岁的样子， 是被拐来的小孩

被迫参与了盗窃活动， 还是另有隐情？ 警方

随即展开调查。 很快， 嫌疑人落网， 经审查，

二人竟是继兄弟关系。

较年长的行窃者名叫阿源， 年仅 24 岁的

他已因盗窃进牢房 6 次。 自 2014 年 7 月， 刚

满 18岁的他第一次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开

始， 他几乎每年坐牢一次， 成年后的大部分

时间都是在铁窗中度过的。 最近的一次， 是

2019 年 7 月因盗窃罪被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 也就是说， 本案案发时，

他刚刚出狱。 而较小的行窃者名叫小超， 今

年刚满 8岁。

据两人交代， 5 月底的一天， 出狱不久

的阿源到了自己母亲的住处， 得知母亲已与

他人再婚， 就与母亲大吵了一架。 因为赌气，

阿源拿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 可没走出多

远， 就听到后面有人喊他“哥哥”。

阿源回头看， 才发现那是自己继父的儿

子小超。 阿源停下脚步， 询问小超为什么要

跟着自己。 小超委屈地表示， “怕你妈妈和

我爸爸结婚了， 会生自己的孩子， 就会对我

不好了。” 同病相怜的二人于是一起离开了父

母的住处。

可离开了父母的家， 又能去哪呢？ 阿源

告诉小超， 要买车票带他回老家， 但没有钱，

所以得去偷点钱， 于是便带着小超一起动手。

当晚 23点左右， 阿源带着小超来到了已

经打烊的松江某商场， 他想办法将一家店铺

的部分门锁破坏， 尽力拉开了半锁的玻璃门，

但拉开后的缝隙依然很小， 阿源自己进不去，

便让小超钻进去行窃。 身材瘦小的小超从缝

隙中灵活地钻入， 并成功偷出了 500元现金。

随后， 阿源又找了几家店行窃， 让小超

在店外望风。 这一晚， 他们辗转商场、 学校

等地， 共偷得一部平板电脑、 一部手机和现

金 1500 余元。 盗窃得手后， 阿源给了小超

100 元零花钱， 并给小超买了一把玩具枪作

为奖励。

直到次日中午， 阿源的母亲和继父来找

一夜未归的小超， 两兄弟才就此分开。 数日

后， 阿源落网。 据查， 除了带小超行窃的这

一夜外， 阿源还曾多次在其他商场实施盗窃。

是被“大哥”指使

还是自作主张？

从并不算高明的犯罪手法上来看， 本案

完全可以说是一件十分普通的盗窃案， 但在

警方调查时， 阿源的供述却令人吃惊， 似乎

背后还有一个“阴谋”。

据阿源说， 自己是被两名大哥逼迫行窃

的， 这两位大哥是自己在坐牢时认识的， 出

狱后他们又联系上了自己， 他们有一个多人

的犯罪团伙， 其中一人负责白天出门踩点，

自己和其他几人则负责夜间动手。 由于两人

知道自己母亲的住处， 曾威胁称如果自己不

配合， 两人就会去找自己母亲的麻烦。 阿源

还说， 大哥在得知他有一个 8 岁的弟弟后，

就逼迫他带着弟弟一起行窃， 否则就对弟弟

不利， “迫于无奈” 的阿源这才又走上了犯

罪的不归路。 阿源号称自己带着弟弟作案那

天， 也有其他大哥在场。 而被问及几位大哥

的相貌时， 阿源说得有鼻子有眼： 一位大哥

身材较胖， 平头， 一位大哥较瘦， 有斗鸡眼

……但数次行窃时， 参与的人员情况， 阿源

的说法却又前后不一， 案件一时又扑朔迷离

起来。

6 月下旬， 本案移送至松江区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反复对比阿源在公安阶段做过的

多次前后说法不一的笔录， 寻找其中的矛盾

之处， 又调阅监控， 核实案发时现场的人员

情况， 最终结合小超、 被害人的证言， 证实

了阿源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脱罪编造的谎言，

由始至终， 都是他自己在实施犯罪， 并没有

什么所谓“大哥” 的操纵。

经审查， 阿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由

于他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系累犯， 且具

有指使未成年人盗窃、 以破坏性手段盗窃等

情节， 犯罪数额较大。 近日， 松江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盗窃罪对其批准逮捕。

对于小超，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

及时介入， 对他开展保护处分， 签订观护帮

教协议， 委托社工对他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跟

踪帮教， 通过聊天谈心等方式， 帮助孩子真

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时， 检察官也对小

超的家长开展了亲职教育， 责令他们在孩子

成长过程中， 及时、 正确地加以引导， 避免

孩子再次发生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不满父母再婚，“六进宫”哥哥带弟弟行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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